
 

回應政府土沉香保育報告書 

 
對於環境局於 2016 年 6 月 27 日立法會公佈的土沉香的保育報告書，我們有以下

回應： 
 
關於具體的前線打擊及保護政策方面 
 
我們認為這份報告書有具體的落實保護目前瀕危土沉香的政策，包括設置圍欄及

監察系統，以保護僅存的土沉香樹，確實在保育工作上跨進了一大步。 
 
前線部門如警方、漁護署確實在近期已進行了一些實質的編制和行動，例如增加

巡邏土沉香黑點的隊伍，民間及前線執行部門的協作，香港有關部門和中國內地

的跨境合作打擊等方向。我們希望警方盡快落實各砍伐黑點的打擊措施，包括專

責巡查隊伍和提高前線執行人員的專業培訓等。 
 
我們亦在報告書中看到海關已開始關注土沉香的走私進出口等問題，並正在培訓

執法人員，但顯然海關在打擊非法偷運土沉香木出入口的工作仍很不足，因為雙

程證走私出口沉香木是近年來的趨勢。海關應和前線部門積極配合，以免繼續成

為走私沉香木的最大缺口。 
 
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們亦加強了和各區警方及漁護署的聯繫，特別是在保護僅存

的土沉香樹方面，我們十分感謝漁護署及警方樂於接受我們的建議，積極地研究

並進行各種可行的護樹方案。 
 
我們認為在偷伐黑點的出入口管制及政策仍有待加強，例如在出入境行李的抽查

及偵測，出入境籍貫的查核(特別是來自偷伐地區)，不要再讓偷伐賊再輕易地如

取如携地把賊贓帶過關口。保安局應就此情況和內地部門及香港海關加強該等地

區人士及有紀錄者的出入境管制及查驗。 
 
但是，我們認為負責管理 9 成以上目前土沉香砍伐的重災區“風水林”的地政署

應該以更積極的態度參與及協助保護僅存的土沉香，而並非置身事外，應該和各

前線部門配合及和民間保育團體協商，共同監察、和保育團體及地區村民共同探

討重植風水林土沉香樹，以更有效回復風水林生境和文化，也可進一步共同保護

現存的土沉香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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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報告書中不建議禁售土沉香及其製成品，我們對此感到失望。我們認為保護

瀕危物種最有效的方法仍是禁售，而目前土沉香製成品在香港出售亦有上升趨

勢，至於本港是否為主要銷售地點，則並非考慮應否在本港禁售土沉香製成品的

合理原因。因為，被盜伐象牙的肯亞，也率先銷毀和禁售象牙，因為這是一個維

護本土珍貴物種的表率，自己的物種都不倡導禁售，又怎能說服消費國家禁售呢? 
 
現在，不少由中國入口的土沉香製成品都說來自亞洲其他地區，但有在內地從事

沉香買賣的人都知道，供應中國大陸 8 成的沉香脂來自茂名電白(以偷伐本港野

生土沉香為主的廣東沿海小鎮)，更令人難以相信其產地來源是否真確。因此，

香港政府既不執行禁售，又不設產地來源認証的措施，實有利於從事偷伐活動的

集團。政府縱使不能即時執行禁售，亦應先實行產地來源認證，基因驗證等，以

阻止賊贓被任意在市面上出售，杜絕不法商人牟取利益。 
 
此外，政府有關部門亦應研究修訂有關土沉香作為瀕危物種的一些不合時的附屬

條例，如携帶土沉香活體等條文，以免做成相關部門執法上的困難。近年來，律

政司檢控偷伐土沉香的成功數字偏低，令廣大市民失望之餘，亦打擊前線執法部

門的士氣，我們希望律政司加強檢控在人員在有關方面的知識。 
 
環境局作為協調的角色應監察及督促各部門盡快落實是此工作報告內所提及各

項政策及措施，並與關注組織定期開會，以了解及跟進各項政策及措施具體落實

的情況。 
 
最後，我們十分感謝漁護署及警方前線部門過去的協助及努力，令我們能繼續保

護僅有的土沉香樹！ 
 
草擬人：何佩嫻    
土沉香生態及文化保育協會總幹事    
 4-7-2016 
 
聯署團體及居民代表： 
 
大澳環境及發展關注協會 
土沉香生態及文化保育協會 
"救救土沉香，瀕臨滅絕中"網上群組 
昇平村保育關注組  
貝澳居民土沉香關注組 
西貢關注沉香居民代表 
大埔林村居民土沉香關注組 
大嶼山地塘仔村民關注組  
南丫島村民土沉香關注組  
沙螺灣村民關注組  
元朗村民土沉香關注組 
香港大專生傳統香文化保育小組 


